
省 务 厅
陕商函 (2022)278号

陕西省商务厅关于开展⒛” 年省级外贸综合

服务企业和公共海外仓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 (区 )商务主管部门,韩城市商务局 :

为贯彻落实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

态新模式的实施意见》 (陕政办发 (⒛”)6号 ),加快推进我

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、公共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建设,我厅现会

同有关部门开展⒛22年省级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和公共海外仓认

定工作,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:

一、省级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认定

请各市 (区 )商务主管部门按照 《陕西省商务厅 陕西省财

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西安海关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

分行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陕西分公司关于印发陕西省培育外

贸综合服务企业实施办法的通知》 (陕商发 (⒛21)⒛ 号)有

关要求,遴选辖内符合条件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提交申报资料 ;

请西安市商务局组织辖内现有 7家省级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参照

前述要求捷交评估资:料 。

二、省级公共海外仓认定

请各市 (区 )商务主管部门按照 《陕西省商务厅 陕西省财政厅

西安海关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中国出田信用保险公司陕西分



公司关于印发陕西省省级公共海外仓认定支持办法的通知》(陕

商发 (⒛22〕 15号 )有关要求,遴选辖内符合条件的公共海外

仓企业提交申报资料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1.省 级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认定依据 ⒛21年相关业绩数据和

服务企业情况;省级公共海外仓认定依据为⒛21年至⒛22年上

半年相关业绩数据和服务企业情况。

2.申 报材料一式 5份 ,按 《认定办法》顺序编排胶装成册 ,

涉及外文文件需提供中文译本并加盖公司印章。申报材料电子版

请提供目录索引格式的PDF文档,连 同视频资料刻录光盘 (一

份)随纸质材料报送。

3.请各市 (区 )商务主管部门对相关材料完整性、有效性、

真实性进行初审后,于 6月 17日 前将初审意见及申报资料汇总

报送省商务厅。我厅将组织有关部门联合评审,公示后公布认定

结果。对经认定通过的省级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和公共海外仓,我

厅将重点宣传推广,并按照相关认定办法给予政策支持。

联系人:李琳 电诉乡: 029-63913906

殄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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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财政厅、省税务局、西安海关、人行西安分行、中国信保

陕西分公司。


